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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数据”或“数据治理”成为当今社会和学

术界的热点话题，档案学领域出现了“数据档案化”

相关新概念及研究。作为一名档案学者当然关心，

故愿从德里达对“档案化”概念的诠释入手，谈谈对

这一新概念和问题的理解并论及大数据时代档案学

理论的“扬弃”。

1 德里达“档案化”概念诠释

“数据档案化”话题正在我国档案学术界流行。

我阅读的相关论文不多，但可以发现都认同“档案

化”概念源自后现代主义哲学大师德里达创造的“ar⁃
chivization”，也大约知道，它首现于其专著《档案热

病：弗洛伊德印象》(Archive Fever：A Freudian Impres⁃

sion)。该书是德里达在维也纳弗洛伊德纪念馆(博
物馆)开馆仪式上系列演讲稿的汇集。他利用演讲

的机会对弗洛伊德提出的使用精神分析法探查人

们潜意识内“心灵档案”的问题进行了评论，提出了

自己的“档案观”，涉及了什么是“档案”及“档案化”

的问题。

与“archivization”相应的英语词汇，还有“archiving”
和更晚出现的“archivalisation”。对它们应如何解

读？笔者经过了约三四年时间的探索，包括设法找

到并阅读了德里达原著(法语)的英译本，其间还得到

了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Manitoba University)托马斯·

奈史密斯教授(Thomas Nesmith)的鼎力相助，他在百

忙中为笔者及当时的助手马小敏答疑解惑并推荐相

关论文，如此我们才于 2016年在《档案学研究》著

文[1]，对德里达的“档案化思想”进行了初步的诠释。

为便于本文的阐述，将适当引用并进一步说明。

德里达上述原著中虽然无数次提到“archiviza⁃
tion”和“archiving”，但笔者认为其中最明确阐明其含

义的，只有下述一段话：“No, the technical structure of
the archiving archive also determines the structure of
the archivable content even in its very coming into exis⁃
tence and in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future. The archiviza⁃
tion produces as much as it records the event. This is al⁃
so our political experience of the so- called news me⁃
dia.”[2]我将其翻译为“不，档案化档案的技术结构也

决定了档案内容的结构，甚至紧密嵌入其现状并关

系其未来面貌。档案化生产的就是它记录的事件。

这也就是我们对所谓新媒体的政治经验”[3]。奈史密

斯教授在其所著文章就“德里达和档案化”(archiviza⁃
tion)评论道：“德里达认为，世上“所有个人的、社会

的、机构的以及技术上的信息沟通交流过程(commu⁃
nications process)，实际上是一种档案化(archiving)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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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或者即他所谓的‘档案化’(archivization)”[4]。对德

里达的这段话，我的认识(也包括我阅读了德里达全

本原著英译本以后的感受)如下：

首先，德里达所谓的档案化，主要指“对事件的

记录”。一切将信息或人类记忆存储于(或记录在)有
形物质载体之上的行为或过程，都可以概括为档案

化而不必顾忌它们是否作为档案得到保存。当然，

口头表达且未得到记录的，不能包括其中。

其次，技术结构决定了档案化的程度和档案内

容的结构。人类社会信息记载复制技术及相关工

具[5]的进步程度，也就是德里达所说的档案化的技术

结构决定了档案化的程度。德里达在他的《档案热

病》中假设：如果弗洛伊德有可能使用电子邮件或者

其他数字化工具，而不是书面文字和出版物做他的

研究的话，精神分析法有可能变得如何不同。他甚

至认为，对精神分析法而言，“作为技术科学，在其自

身的运动中，科学仅仅只能存在于档案化技术的变

革之中，存在于印刷、题写登记、再生产、形式化、加

密和翻译印记的技术改造之中”[6]。

再次，档案化不仅仅是对文件形成及此后整个运

动过程的描述，更是一种思想方法或思维范式，或者

说是一种在文件形成过程中必然具备的档案意识。

它也可以说，是人们在面对是否要将某种信息记录在

有形载体上时必然要进行的、一种有意识的或者无

意识的选择。这种选择，既包括德里达强调必然包

括的采用何种档案化技术或技术手段的选择，更包

括荷兰学者埃里克·凯特勒(Eric Ketelaar)指出的，受

到社会文化因素影响而做出的选择。正是有鉴于

此，凯特勒基于德里达提出的档案化(archivzation)
概念，又进一步提出了“archivalisation”(笔者将其意

译为“前档案化”)，指出它事实上是在档案化过程的

前期，即考虑值得进行“archiving”(档案化行为)时有

意或无意的、取决于社会和文化因素的选择[7]。

最后，更重要的是，档案化并非单一意义上“对

事件的记录”及有关的选择决定，其中的蕴含更加丰

富。在德里达看来，“档案化过程的关键方面是如何

帮助‘生产事件’，或者换句话说，它是如何影响文件

的制作生成的”[8]。故德里达认为，档案的第一特征，

从刻记/铭文(exergue)开始，“就是档案自身作为档

案，作为档案暴力而构成的暴力”，“即确定和保持法

制力的暴力”[9]。由此特里·库克介绍说，后现代主义

认为“文本背后的背景，权力关系塑造的文献遗产，

真正的文件结构，居民信息系统和叙事的习俗，它们

比客观事物本身或它的内容更加重要”。这是因为

“任何一种事物都被其发言人、摄影师、作家出于既

定的目标而塑造、提出、表达，再次呈现、标识化、符

号化和导演了。没有一种文本如詹金逊所宣称的那

样，是行动的单纯、无辜的副产品，它更应该是自觉

构建的产品，尽管自觉意识也许可以转化为与十分

隐蔽的外部现实和权力关系相连接的社会行为、组

织过程和信息展示的半意识甚至无意识模式。”[10]

为此，后现代主义者强调的重点是“形成文件的

‘符号构造背景’[1]反映了长期持有的对背景特点的档

案关注；对映射出文件与其形成者相互之间的来源关

系的关注；对通过阅读文本以及隐藏在其后的背景的

关注。”[12]为此，特里·库克认为，21世纪的档案员应该

更自觉地“在他们的理论建构中，将主观(思想、过程、

职能)与客观(事物、记录产品、信息系统)重新融合在一

起。与当代科学家在新物理学最前沿的做法一样，他

们应该放弃老旧科学中的原子(聚焦文件的)手段而转

向新科学，这种科学以过程优先为基础，在那里对整

个语境背景的依赖，比其各个部分的独立意义更加重

要；而且科学正是位于其历史的和思想的背景之中。”[13]

正是从上述思想出发，档案化行为当然就不仅

仅是“对事件的记录”，更应该包括对“事件”发生过

程及背景的关注、记录和阐释。或者也可以说，档案

化行为(archiving)或档案化(archivization)包括了背景

化(contextualization)。这种背景化，既包括了在档案

化行为过程之中社会背景的记录和阐释，更包括了

在选择是否进行档案化之前，社会背景因素的决定

性作用，亦即更应该同时关注“前档案化”(archivali⁃
sation)问题。故奈史密斯教授在给笔者的来信中解

释“archivalisation”含义时指出，“理解技术问题当然

重要，但是社会背景将促成对技术的选择和使用，这

是在关系到社会背景时必然如此的。”[14]

笔者认为，这是档案化有别于单纯记录事件的

行为，或者说有别于单纯起草、制作文件(to create re⁃
cords)行为的关键；也是有必要另外创造“arch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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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和概念，与动词“record”相区别的原因。不仅如

此，值得强调指出的是，档案化行为或过程并非仅仅

止于“文件或数据的形成”以及与此同时进行的背景

化。在文件形成以后(也就是“对事件的记录”完毕

之后)，档案化行为或过程仍然在继续。

一般而言，文件在制作形成以后就开始进入传

统上理解的档案管理阶段。然而奈史密斯认为，即

使在这个阶段对文件内含知识或信息的“创建”(au⁃
thoring)仍然在继续。他的意思是，任何文件只有它

本身的内容并不全面，为了让它能够在它的物理边

界之外也能够明白易懂，就必须仰赖于对其背景的

诠释。档案部门和档案人员对文件背景信息进行的

诠释，事实上“扮演了创作(authoring)的角色”[15]，这也

是对文件的创建。

同时他也说明，“决定文件性质的努力，是一个

持续的过程——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关系和视角

的网络被重新定义——而不是由最初的著录者来一

次性决定。因而也可以说，档案并非绝对静态记录的

产物，更是动态过程的记录，是一种意涵制造并逐渐

不断扩张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客体(或者

文件)能够人所共知，仅仅在于它能跨越时间为人所

知，因为它可以通过这种背景化和再背景化(recontex⁃
tualization)的过程，并且更多地通过与其他文件的关

系和行为而得到理解。”[16]奈史密斯举例指出，美国

前总统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就揭示了这一点。在

其发表的1863年，人们对它的评价并不高，甚至有不

少人认为它是“一个失败”，这篇仅仅不到300字的演

说(只讲了两三分钟)的更大意义是随时间流逝和看

法改变而获得的。也就是说，人们认识到它的意义

是在事件发生以后，经过许多人的诠释和再诠释。

今天，林肯在当时的讲话，逐渐发展成了对许多人是

最好的、最简短的和令人振奋的“献词”，成了美国神

圣的文献——葛底斯堡演说(而不是葛底斯堡谈话

或者葛底斯堡炉边闲谈)。
正因为如此，奈史密斯认为，当档案工作者告诉

档案用户有关文件随着不同时间和问题不断演进的

相关性的时候，他们就在推进这种在意涵问题上的

变化。“甚至档案员和其他人挑选给予一份文件的题

名，亦授予其意义。”[17]换句话说，档案工作者通过坚

持对档案的保存和管理，自觉或不自觉地确保了文

件跨越时间且通过不同方式进行再造(或再背景化)
的过程。这种档案时间的扩张，对文件的意涵有巨

大的影响。这样就可以去引导一个经常遗忘、忽视

对文件注意力的社会，他们可以使文件所传递的证

据，比文件当初的或书面的记录题写者(inscriber)所
做的，有更大的影响力。换句话说，对文件所具有的

意义而言，档案人员有时可以通过“再背景化”做出

比文件制作者本人更大的贡献[18]。

综上所述，德里达心目中的“档案化”，不仅仅指

将信息记录在有形物质载体之上的行为或过程，其中

更渗透着外加的众多技术、环境和人为因素，故同时

也是一种“背景化”和持续不断“再背景化”的过程。

请原谅我，引录了那么多自己以前的文章。因

为我认为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阐述(之前可能遭到

忽视的)德里达“档案化”概念的丰富含义。如果我

们仍然能认同德里达的观点，那么根据上述结论，

我认为“数据档案化”(data archivization)概念自身，

不甚准确：既然被称为“数据”了，就说明它已经在

人体外得到了“记录”，即已经“档案化”了，又何必再

次“档案化”？当然，如果指对数据施加进一步“档

案化”(archiving)的行为，则可称之为“档案化数据(ar⁃
chiving data)”而非“数据档案化”(data archivization)。

我想，更准确的提法，应该是“数据的档案化管

理”或“数据的档案化治理”。事实上从对德里达“档

案化”概念的理解，可以衍生出“档案化管理”的概

念。既然信息得到了记录即“档案化”，那么保证信息

(数据)及其记录、演化过程自身(包括其背景信息)，从
始至终“真实、完整、准确”的管理(治理)活动，就可以

称之为“档案化管理”。今天将其延伸至“数据管理

(治理)”领域，则可称之为“数据的档案化管理(治理)”。
在中国语境下，“档案化”这个词语从字面意义

可解释为“演变为档案”或“看作档案”“作为档案”等

含义，故而在我国档案领域，早期曾将“archival elec⁃
tronic records”翻译成“档案化电子文件”。然而将“ar⁃
chiving”译作“档案化”，则于21世纪初始自中国人民

大学的安小米教授[19]。至于“档案化管理”概念，则是

笔者于 2008年在论述“对电子文件必须强调档案化

管理而非归档管理”问题时试图定义的：“档案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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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就是“确保并且能够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

可靠性和长期有效性(可读性、可理解性等)，使文件

有可能用作证据和作为档案保存。”[20]所有的哪怕只

需要保存几分钟、几秒钟时间的文件都应该得到档

案化管理，否则它们无法既用作事务处理工具，又用

作证据和唤起记忆。正如以研究文件连续体理论而

闻名的澳大利亚学者Frank Upward所指出的，“文件

的可持续价值强调文件对事务处理，凭证和记忆的

作用，这一价值观念统一了文件档案化及其保存的

方法，不管文件是保存一刹那还是保存千年”[21]。

2 对“数据档案化治理”的理解：大数据时代档

案学理论的“扬弃”

正是基于上述理念，在全社会掀起“大数据”热

潮之际，笔者认为在“大数据治理”中引入档案学理论

十分必要，而其基础是首先论证“大数据也是档案”。

为此，笔者 2017年曾与国家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

究所研究馆员张淑霞合作在《浙江档案》著文[22]；更与

昔日研究生合作在《档案与建设》著文[23]，论证“大数

据也是档案”。今日在我国档案界这已然不成问题并

正继续深入研究数据档案化问题之时，探讨如何进行

“档案化治理”或如何在其中引入档案学理论的问题，

成了当务之急。那么，如何引入呢？绝无全然照搬

的可能性，唯一的途径是在“扬弃”中前进。

2.1 在不断“扬弃”中前进

首先，在数据管理(治理)中引入档案学理论毋庸

置疑。以档案学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来源原则为

例。来源原则的实质是重视数据、文件或档案的生

成环境，或者它强调必须重视与数据形成环境相关

的信息(来源信息)，这既包括形成数据或文件的技术

平台信息，也包括形成它们的相关人类社会活动等

背景信息。来源原则强调注意保存并应用这些来源

信息，比如要求著录、保存并应用相关的元数据。再

比如关于主体全宗与客体全宗的概念，笔者曾于

1998年指出，“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会导致主体全宗

重要性的削弱，而客体全宗的地位将变得日益重要，

全宗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馆藏单位，而仅仅是档案

信息处理和用户利用不可或缺的基本单位。只要人

们有根据文件形成过程利用档案信息的要求，只要

人们仍然需要档案信息用作凭证，那么按历史主义原

则，即按文件信息之间的历史有机联系或来源原则

处理档案信息的方法就将永存，全宗也将永存。但

是全宗的具体形式将出现异化和多样化，全宗有可

能仅仅在智能控制(intellectual control)状态下出现，

并且其作用也会起变化。”[24]那么在研究数据治理问

题时，也应该问一句：人们仍然有根据数据形成过程

利用数据的要求吗？笔者认为，只要人们需要真实

的而非虚假的数据信息，或者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需

要证明数据(信息)的真实性，那么按历史主义原则，

即按数据信息之间的历史有机联系(即“广义的来源

联系”)或来源原则处理数据信息的方法就将永存。

然而，在现今的数据环境或数据管理中，可能需

要重点研究的是，哪些档案学理论仍然有用或仍可

用作“数据治理的指南”？笔者认为，事实上存在着

对现有档案学理论的“扬弃”问题。其实档案学理论

从诞生之初始，就一直在不断“扬弃”中前进。就以

大家熟知的从“事由原则”(Principles of Pertinence)或
“相关性原则”[25]到“来源原则”的发展为例。在欧

洲，按事由主题之间相关性整理档案的方法在16世
纪前后就出现了，其间经历了从“实用归纳法”到“合

理演绎法”，又回到“合理演绎法”的演变。应该说，

这种方法在尚未成立国家档案馆，各机关档案之间

相对独立的情况下是完全可行的。一旦成立了国家

档案馆接收了来自各机关的档案，在整理分类的第

一层次依然按照事由主题分类就乱套了，混淆了它

们分别来源于各种特定社会活动过程的客观状况，

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使对档案的利用反而变得极为

困难。正因如此，诞生了首个具有近代意义国家档

案馆的法国，在吸取了惨痛教训的基础上于 1841
年第一次提出了“尊重全宗的原则”，即“来源原则”

的雏形。此后历经各国档案工作者的实践与发展，

“来源原则”得到了确立。与此同时，“事由原则(相
关性原则)”遭到了“弃用”。因此西方档案学词典对

“Principles of Pertinence”最普遍和典型的诠释是，

“一种目前几乎已经完全弃用的、根据档案内容主题

而不顾其来源和原始顺序进行整理的原则”[26]。然

而，在实践中上述原则并未完全遭到弃用，至少在我

国仍然将其用于检索系统的编制，比如我国《中国档

案分类法》就是以这个原则为基础的。由于档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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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记录，因此按事由分类往

往表现为根据人类实践活动的社会分工进行分类。

《中国档案分类法》正是这样一种以人类社会活动的

分工为基础并结合档案内容记述和反映的事物性质

进行分类的逻辑体系，因此它是事由原则(相关性原

则)在中国运用的具体体现。运用的好处就是“将它

仅仅用以类分从档案原始载体上离析出来的档案信

息——著录形成的条目或款目，就既不会打乱档案

实体按有机联系组成的馆藏体系，又可以得到另一

种同样深受用户欢迎的检索途径。”[27]。有鉴于此，

可以说这是一次标准的“扬弃”，绝非全然“抛弃”。

2.2“扬弃”的路径

众所周知，档案学理论有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

之分。应用理论更多的是基于各种载体档案以及源

自不同社会实践领域特点产生的理论。不仅如此，

因“政治行政制度、社会文化背景、民俗习惯等各不

相同，对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真实历史记录的档案的

管理活动，在各个国家也各具特色。而在此基础上

形成的档案学应用理论，也就有各个国家自己的特

点，不会完全相同。”[28]正因为如此，如今面对“数据”

或“大数据”这种形态非常不同的治理对象，以往的

档案学应用理论，比如“直接鉴定法”等应用理论和

技术，遭到弃用的可能性更大。

档案学基础理论则很不相同。它“研究的是在

档案管理领域普遍起作用的基本规律”[29]，是有关档

案、文件及档案学自身的本质特点和客观规律的、高

度抽象概括。笔者认为，正因为它主要以描述档案

领域的客观规律为己任，将之应用于也属于档案领

域的“数据治理”，应该是可以考虑研究并发扬光大

的。当然，即使是基础理论，也存在进一步研究并根

据数据的新特性和数据管理的新环境，做进一步“扬

弃”的问题，不存在“拿来就可以全面应用”。

那么具体而言，档案学基础理论中，哪些可以考

虑应用于数据的档案化治理呢？除了笔者前面已经

提到的“来源原则”以及与之相关连的“文件呈群体

状运动的规律”之外，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以及文件连

续体理论、文件价值理论(文件运动动力理论)也都值

得研究发掘。比如“数据”的运动，有没有生命周

期？所有的“数据”都将在“云中”永存吗？是否迟早

也需要进行价值鉴定？等等。类似以上问题都值得

深入研究。笔者已处耄耋之年，但仍愿与比我年轻

学者们一起讨论这些对我而言属于“全新知识”的问

题，挖掘档案学理论在大数据时代的独特价值，推进

档案学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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